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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环保联合会水环境治理专业委员会、南京大学提出。

本文件由中华环保联合会归口。

本文件主编单位：南京大学、浙江沃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苏州仕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苏州湛

清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四川美峰环境治理有限责任公司、中华环保联合会水环境治理专业委员会。

本文件参编单位：北京环球中科水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必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江苏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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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天水务集团股份公司、绵阳宏博环保有限公司、淄博致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华研长欣工程技

术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系统工程第四建设有限公司、江苏中法水务股份有限公司、绵津环保科技（上

海）有限公司、天津高能时代水处理科技有限公司、中铁上海工程局集团市政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河

南优然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四川轻化工大学、南京奥益元环保技术有限公司、江苏宜净水处理化

学品有限公司、江苏拓邦华创科技有限公司、成都市彰华净化科技有限公司、宜都市吉洪化工有限公

司、鄂尔多斯市高新水务有限责任公司、鄂尔多斯市安信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

科学研究院、中环博通生态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上海东振环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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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电池生产废水处理及回用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光伏电池生产废水处理及回用的基本规定、废水分类与来源、初级处理

工艺、氟化物处理工艺、总氮处理工艺、分质回用工艺、施工与验收和运行与维护。

本文件适用于光伏电池生产废水处理与回用工程的设计、施工与验收和运行与维护。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

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

（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T 7484 水质 氟化物的测定 离子选择电极法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T 18920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

GB/T 19923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

GB 30484 电池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32327 工业废水处理与回用技术评价导则

GB 50014 室外排水设计标准

GB 50187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

GB 50231 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通用规范

GB/T 50252 工业安装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

GB 51137 电子工业废水废气处理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1441 电子工业废水处理工程设计标准

HJ 81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HJ 944 排污单位环境管理台账及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技术规范 总则

T/CSES 88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技术规范 污染影响类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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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光伏废水初级处理 Primary Treatment of Photovoltaic Wastewater

采用物理化学或生物化学处理等方式，去除光伏电池生产废水中的悬浮物、重金属和

有机物，并对水质水量进行均衡调节的初步净化过程。

3.2

光伏废水深度处理Advanced Treatment of Photovoltaic Wastewater

采用吸附、膜处理、高级氧化等处理方式去除初级处理无法去除的光伏电池生产废水

中的有机物、氟化物、总磷、总氮、氨氮等杂质的净化过程。

3.3

光伏废水分质回用 Graded Reuse of Photovoltaic Wastewater

根据光伏电池生产对用水水质要求，分类、分级处理生产废水并回用于工业生产或城

市杂用的过程。

4 基本规定

4.1 一般规定

光伏电池生产废水处理与回用工程应满足相关废水排放标准与光伏电池生产工艺要求，

遵循经济适用、差异化处理、分质回用的原则。

4.2 建设规模

光伏电池生产废水处理与回用工程建设规模应根据光伏电池产生的废水量、废水性质

及预期生产变化确定。

4.3 处理工艺

废水处理与回用工程应由初级处理工艺、氟化物处理工艺、总氮处理工艺和分质回用

工艺构成。

4.4 总体布置

4.4.1 厂址选择应符合项目总体规划，并应符合GB 50014和GB 50187的规定，并应满足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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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工程总平面布置应按光伏工艺流程特点，生产废水产生、处理、回用关系，气候、地

形、地质条件等因素确定，总平面布置应紧凑、合理，竖向设计应充分利用高差。

5 废水分类与来源

5.1 生产废水分类

生产废水可根据特征污染物种类和浓度分为浓酸废水、浓碱废水、稀酸废水、稀碱废

水、氨氮废水等，生产废水特征污染物浓度见附录A。

5.2 特征污染物来源

5.2.1氟化物可来源于刻蚀工序使用的氢氟酸，硅片清洗过程中使用的氢氟酸、氟化铵以及

高浓氢氟酸清洗工器具等过程。

5.2.2氨氮可来源于电池生产过程中，等离子体增强化学气相沉积（PECVD）工序、正面镀

膜、背面镀膜、氮化硅薄膜制备等工序，以及硅烷塔废气吸收产生的高浓氨氮废水。硝酸

盐氮可来源于制绒、刻蚀工艺中使用的硝酸等。

6 初级处理工艺

6.1初级处理工艺宜包括废水收集、预处理、物理化学处理和生物化学处理等，宜通过调节

池或均质池均衡水质水量，并初步调节pH。

6.2常规处理宜按GB/T 32327和GB 51441的规定执行。

7 氟化物处理工艺

7.1 一般规定

氟化物处理工艺选择应根据进水氟化物浓度和出水排放标准组合，氟化物处理工艺流

程应根据废水中氟化物浓度、药剂投加系统、污泥处理系统和检测与控制系统，以及出水

氟化物含量标准选择。氟化物处理工艺见附录B.1。氟化物处理工艺流程见附录C。

7.2 结晶流化床法

7.2.1结晶流化床法可适用于进水氟化物浓度大于200 mg/L的废水，宜通过回收氟化钙实现

资源再利用，出水氟浓度宜为50 mg/L以下。

7.2.2处理工艺参数宜控制进水Ca：F为1.0~1.1 g/g，pH为6.0~8.5。

7.3 钙法沉淀法

7.3.1钙法沉淀法可适用于进水氟化物浓度大于100 mg/L的废水，宜采用石灰乳、氯化钙作

为沉淀剂去除氟化物，出水氟浓度应达20 mg/L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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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处理工艺参数宜控制进水Ca：F为1.3~1.5 g/g，pH为6.0~9.0。

7.4 铝盐混凝法

7.4.1铝盐混凝法可适用于进水氟浓度小于20 mg/L的废水，宜以铝盐为主要除氟剂，并可

添加铁、硅、锆、钛等元素复配强化，出水氟浓度宜为2~8 mg/L。

7.4.2处理工艺参数宜控制进水Al：F为10~50 g/g，pH为6.0~7.0。

7.5 吸附法

7.5.1当出水氟化物排放浓度为1~1.5 mg/L时，宜在铝盐混凝处理后接吸附法深度除氟工艺。

吸附材料可采用除氟树脂、活性氧化铝、羟基磷灰石等具有吸附氟离子功能的材料。

7.5.2处理工艺参数宜控制进水流速为10~50 BV/h，pH为3.0~6.0。

8 总氮处理工艺

8.1 一般规定

总氮处理工艺选择应根据进水总氮浓度和出水排放标准组合，总氮处理工艺流程应根

据废水中总氮浓度，污泥处理系统和检测与控制系统出水氮含量标准选择。总氮处理工艺

见附录B.2。总氮处理工艺流程见附录C。

8.2 氨氮处理

8.2.1 对于进水氨氮浓度大于1000 mg/L的氨氮废水，宜采用汽提脱氨或含精馏过程及节能

措施的氨回收资源化工艺，回收的氨氮应转化为不低于15%的工业氨水或硫酸铵进行资源

化利用，出水氨氮应达100 mg/L以下。

8.2.2汽提脱氨处理工艺参数宜控制进水pH为10.5~11.5，温度为70~90℃，气液比为100~200：

1。

8.2.3精馏过程处理工艺参数宜控制压力为0.1~0.5MPa，塔顶温度为35~50℃。

8.3 总氮处理

8.3.1对于浓酸废水及其他含氮废水，以及经预处理的氨氮废水，宜在生化pH调节池混合后

采用缺氧-好氧（A/O）工艺。当一级脱氮系统无法满足脱氮负荷要求时，可增加两级脱氮

系统。

8.3.2生化pH调节池工艺参数宜控制pH为6.5~8.5。

8.3.3 缺氧池参数宜控制溶解氧为0.2~0.5 mg/L，碳氮比为4~6：1。

8.3.4好氧池参数宜控制溶解氧为2~4 mg/L。

9 分质回用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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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一般规定

9.1.1光伏废水分质回用应根据水质特性合理分类处理，可用于城市杂用水和工业用水。回

用水质应符合GB/T 18920和GB/T 19923的规定，并应满足受纳水体排放标准。

9.1.2当处理水质达到回用标准时，可直接回用；未达到标准时，应进一步处理至满足标准。

9.2 工艺选择

9.2.1废水处理工艺选择时，应以连续稳定达标排放为前提，按生产废水分类收集后的水质、

水量、回用标准，经技术经济比较确定。

9.2.2对于除氟脱氮处理后的废水，回用处理宜采用软化+多介质过滤+超滤+镁剂除硅+反渗

透的工艺流程。

9.2.3对于不含氮的稀酸稀碱废水，当氟化物浓度低于200 mg/L时，可采用从电池产线排水

进行回用处理，宜采用多介质过滤+超滤+镁剂除硅+反渗透的工艺流程。

9.2.4产水应回用于生产，反渗透浓水中氟化物应进行除氟处理至达标排放。分质回用处理

工艺流程见图1。

图1分质回用处理工艺流程

10 施工与验收

10.1 施工

光伏废水处理设施施工应按含氟、含氮废水的特性，选用耐腐材料，增设防渗层，采

用密闭管理，宜按GB 51137的规定执行。

10.2 验收

10.2.1验收宜按GB/T 50252和GB 50231的规定执行。

10.2.2水中氟化物检测分析应符合GB/T 7484的规定，宜事先用稀盐酸或稀硫酸将水样pH值

调至2，总离子强度缓冲溶液（TISAB）宜选用Ⅱ或Ⅲ，选用TISAB Ⅲ测定时可不调节水样

的pH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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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 环境保护验收应提供环境保护验收报告，应分析总氮、氟化物、COD对周边环境的

影响，宜按T/CSES 88的规定执行。

11 运行与维护

11.1 一般规定

生产废水处理与回用工程应配备维护及技术管理资源，应确保设施稳定运行与持续优

化，结合工艺特点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建立能源管理系统，实时监控和优化能源使用。

11.2 水质监控

生产废水处理与回用工程宜安装水质分析在线监控系统，氟化物处理流程和总氮处理

流程应每日监测，其他处理流程应每周监测，并应符合GB 30484、HJ 819的规定。

11.3 污泥监控

污泥应鉴别性质后，按GB 18599、GB 18597的规定处置。污泥中萤石等有价矿物含量

高于30%时，宜采用流化床结晶等工艺综合回收。

11.4 污染控制

建设和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气、固体废物、噪声及其它二次污染物防治应分别

符合GB 8978、GB 16297、GB 18599、GB 3096和地方标准的规定。

11.5 应急措施

11.5.1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应按生产工艺及周边环境特点确定，并交由当地环保部门评

审和备案，企业应成立组织机构，配齐人员、物资、通信等。

11.5.2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超标时，可先将水输送至事故池，及时调整工艺参数后再处理。

11.5.3 事故池有效容积应包括可能流出厂区全部流体之和，应包括事故延续期间的消防用

水量、事故可能溢出的流体量及事故时雨水量等。事故池非事故状态占用时，占用量不应

超过事故池容积的1/3。

11.6 信息记录与管理

废水处理与回用工程应建立生产活动、设备设施运行、工艺控制、监测管理等管理台

账记录，并应符合 HJ 94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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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资料性）

废水特征污染物浓度

表 A.1 废水特征污染物浓度

单位：mg/L

废水种类 pH 氟化物 总氮

浓酸废水 1~2 8000~30000 100~200

浓碱废水 ＞12 5~30 10~20

稀酸废水 3~4 80~500 10~20

稀碱废水 10~12 2~20 /

氨氮废水 ＞12 / 10000~4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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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

氟化物和总氮处理工艺

B.1 氟化物处理工艺见表B.1。

表 B.1 氟化物处理工艺

单位：mg/L

处理工艺 进水氟浓度 出水氟浓度 药剂/材料

结晶流化床（可选） ＞200 ≤50 石灰、氯化钙

钙法沉淀 >100 <20 石灰、氯化钙

铝法混凝 ≤20 2~8 聚合氯化铝、除氟剂

吸附法 ≤5 ≤1.5 除氟树脂、活性氧化铝

B.2 总氮处理工艺见表B.2。

表 B.2 总氮处理工艺

单位：mg/L

处理工艺 进水氮浓度 出水氮浓度 药剂/材料

汽提脱氨 氨氮大于1000 氨氮不大于100 液碱

一级A/O脱氮 总氮200~300 总氮40~60 碳源，活性污泥

二级A/O脱氮（可选） 总氮不大于100 总氮不大于20 碳源，活性污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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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

（资料性）

氟化物与总氮处理工艺流程

C.1 氟化物处理工艺宜采用分段处理工艺，在达到相应标准后排入下游污水处理厂。出水

氟化物排放指标应以当地环保部门为准。氟化物处理工艺流程如图C.1所示。

图 C.1氟化物处理工艺流程

C.2 总氮处理工艺宜采用分段处理工艺，对于高浓度硝酸盐氮废水和氨氮废水，可分别进

行预处理后进入A/O脱氮反应单元，可根据排放口总氮是否达标建立一级或二级A/O脱氮反

应单元。含氮废水处理工艺可根据实际需求选择，总氮排放指标应以当地环保部门为准。

总氮处理工艺流程如图C.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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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C.2总氮处理工艺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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